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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 

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深圳市广和

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和通”、“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本次补充质押深圳市锐凌无线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

凌无线”）24%股权为其并购贷款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质押参股公司股权

并为其向银行申请并购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锐凌无线

49%股权向商业银行进行质押，并为锐凌无线 9,900 万美元（含等值人民币）的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主协议项下债

务到期日另加三年。锐凌无线原参股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创投”）、深圳建华开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华

开源”）将质押其合计持有的锐凌无线 24%股权，为参股公司此次申请并购授信

额度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9 月 1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质押参股公司股权并为其向银行申请并购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12）。 

2021 年 7 月，公司计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锐凌无线 51%股

权。为保证上述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推动交易的顺利进行，深创投、

建华开源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签署《授信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意于广和通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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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解除在深创投、建华开源所持有的

锐凌无线 24%股权之上设定的以招商银行深圳分行为质权人的质押。上述质押

已于约定时限解除。 

2022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完成锐凌无线 51%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锐凌无线现已成为广和通的全资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1 月

1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144）。 

2023 年 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充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为其并购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根据招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公司商议，为保证《授信协议》的有效执

行，董事会同意公司将持有的锐凌无线 24%的股权补充质押给招商银行深圳分

行，为锐凌无线 9,900 万美元（含等值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本次补充

质押后公司累计质押锐凌无线 73%股权，上述事项不涉及新增对外担保额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

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锐凌无线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 年 07 月 07 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路深圳国际创新谷六

栋（万科云城六期二栋）A 座 1303 研发用房 

4、法定代表人：应凌鹏 

5、注册资本：46,86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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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终端产品、车载终端产品及中间件、元器件的生产及配套软件产品的技术开

发和销售；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咨询及购销；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7、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锐凌无线 100.00%的股份，锐凌无线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 

8、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锐凌无线技术

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专项审计报告》，锐凌无线主要备考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22 年 5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697,815,184.05 1,605,802,921.57 

其中：应收账款 371,736,160.34 435,043,766.41 

总负债 1,160,294,025.53 1,115,063,558.7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05,837,042.72 614,299,070.66 

      流动负债总额 687,591,165.27 608,864,770.86 

净资产 537,521,158.52 490,739,362.82 

财务数据 2022 年 1-5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672,523,180.15 2,253,512,969.39 

利润总额 37,688,941.97 85,421,651.23 

净利润 25,459,029.40 69,143,288.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851,126.79 64,012,965.44 

9、被担保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质押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深圳市锐凌无线技术有限公司 

3、担保授信额度：不超过 9,900 万美元（含等值人民币） 

4、质押期间：质押期间为质押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权诉讼时效

届满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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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押担保范围：授信额度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

行金、保理费用、追讨债权及实现质权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具体条款以公司与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质押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根据招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公司商议，为保证《授信协议》的有

效执行，公司补充质押锐凌无线 24%股权为其 9,900 万美元并购贷款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本次补充质押后公司累计质押锐凌无线 73%股权，以上事项不涉及新增

对外担保额度。锐凌无线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且锐凌

无线目前资产经营状况良好，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

范围内，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补充质押锐凌无线 24%股权为其并购贷款提供担保，本

次补充质押后公司累计质押锐凌无线 73%股权，上述事项不涉及新增对外担保

额度。锐凌无线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定，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

可控，该担保事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本次公司补充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为其并购贷款提供担保的相关事项。 

六、对外担保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充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为其并购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根据招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公司商议，为保证《授信协议》的有效执

行，董事会同意公司将持有的锐凌无线 24%的股权补充质押给招商银行深圳分

行，为锐凌无线 9,900 万美元（含等值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本次补充

质押后公司累计质押锐凌无线 73%股权，上述事项不涉及新增对外担保额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

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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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补充质押锐凌无线 24%股权为其并购贷款

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已经履行。上述担保尚需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担保事项相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担保事项无异议，并将进

一步关注股东大会审议情况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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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项晨  张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